


 

目录 

1、概述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2.2 公示信息内容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2.3 公示反馈意见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3 其他内容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3.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3.2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、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 

  



1、概述 

浙江德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城南工业园，是一

家主要从事生物质、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制造与销售、合成材料制造与销售，

塑料制品制造与销售，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与销售和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和销售的

企业。公司拥有实力雄厚的科研团队，具备先进的分析测试仪器和设备。 

絮凝剂是一种能够将水或液体中悬浮微粒集聚变大或形成絮团，从而加快

粒子的聚沉，达到固-液分离目的化学药剂。在污水处理、油田工业、蛋白质提

取、冶金、造纸等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。自上世纪 70 年代现代水处理剂产品引

入中国以来，行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：国产起步阶段、研发创新阶段和产业

化阶段。当前，我国国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絮凝剂产业化体系，除满足国

内市场需求以外，部分产品也实现了出口。因此，本项目产品具有广泛的市场

前景和非常大的市场体量。 

浙江德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，利用现有闲置厂

房，新建配电间、1#仓库、2#仓库和埋地罐区，新增有机高分子絮凝剂生产

线，拟建“浙江德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有机高分子絮凝剂项

目”，该项目已于 2024 年 11 月由长兴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赋码（项目代码：

2411-330522-07-02-567542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国务院令第 682 号《建设项目环

境保护管理条例》以及国家环境保护部 44 号令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

理名录》中的有关规定，该项目的实施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。根据《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（HJ2.1-2016）》前言中要求，公众参与和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。 

根据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环保部第 35 号）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

与暂行办法》（环发[2016]28 号）、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浙江

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）、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》（浙环发[2018]10 号）等法规文件要求，采用

网站发布、公示公告两种形式。 



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环境影响和污染防治的对策措施，使该项目被公众

认可，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，提高该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在该项目

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了公众意见调查，以收集受影响地区公众对该项目

的意见。 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，

2018.3.1 起实施）、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

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》（浙环发[2018]10 号），本项目在建设单位网站的信

息公示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公示。公示时间为自 2025 年 10 月 21 日起 10 个工作

日。 

2.2 公示信息内容 

本 项 目 公 示 内 容 见 附 件 ，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网 址 为

https://www.zjcx.gov.cn/zfxxgk/sjpcjg/hzssthjjzxfj/fdzdgknr/shgysy/hjbh/hjyxpj/art/2

025/art_e8ceecbde16849be8cf076ff29c8a242.html（（击网网链接后跳转公公示信息）。

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.2-1 和 2.2-2。 

 

图 2.2-1  网站公示截图 

 



 

 

图 2.2-2  网站公示截图 

2.3 公示反馈意见情况 

根据项目环评分析初步结论，另外根据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

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，2018.3.1 起实施）、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

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》（浙环发

[2018]10 号），建设单位针对本项目进行了信息公开，公告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

基本情况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、主要环境影响预

测情况、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、环境影响



评价初步结论等。 

公告时间：网上公示自 2025 年 10 月 21 日起满 10 个工作日，敏感击张

贴自 2025 年 10 月 23 日起满 10 个工作日。 

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敏感击公告地击：和平镇公告栏、和平镇和平村公告

栏、和平镇横涧村公告栏、和平镇红山村公告栏、和平镇回车岭村公告栏、和

平镇长安村公告栏，在公告期间，公告地环保管理部门、公告地所在单位、项

目建设单位、环评单位均未后到单位或者个人的来电、来函表示异议或者反对

项目建设。 

  

和平镇（近照） 和平镇（远照） 

  

和平镇和平村（近照） 和平镇和平村（远照） 



  

和平镇横涧村（近照） 和平镇横涧村（远照） 

  

和平镇红山村（近照） 和平镇红山村（远照） 

  

和平镇回车岭村（近照） 和平镇回车岭村（远照） 

  

和平镇长安村（近照） 和平镇长安村（远照） 

图 2.2-3  公参照片 

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
